經濟部國際貿易署多邊貿易組經貿規則科115.4.14來函摘要

1. 本署頃獲駐印尼經濟組通知，印尼貿易部防衛措施委員會於旨案調查報告中，建議應延長實施防衛措施，課徵從量稅稅率如下：

(1) 第1年：324印尼盾/公斤

(2) 第2年：308印尼盾/公斤

2. 本案我國因未超過印尼進口總額之3%，已被建議列入豁免清單

3. 檢附駐印尼經濟組來函、調查報告印尼文版及英譯版，先請貴會參考並請轉知相關廠商參考，本署將續關注印尼財政部正式公告並另行函文，謝謝您。

